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民事法律政策解读与实用范本典型案>>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民事法律政策解读与实用范本典型案例全书>>

13位ISBN编号：9787509315422

10位ISBN编号：7509315425

出版时间：2010-1

出版时间：中国法制出版社

作者：柴荣 编

页数：567

字数：566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民事法律政策解读与实用范本典型案>>

内容概要

收录全面 全面收录本领域最重要最常用的法律规章政策，方便读者查找。
    权威解读 对重点法条进行权威细致的解读，帮助读者准确理解条文含义。
    应用提示 对重点难点问题作专业提示，帮助读者准确适用法律维护权益。
    文书范本 收录大量示范文本流程图，读者可以随查随用，经济实用方便。
    典型案例 精心挑选典型案例，指导审判实践，帮读者理性合法解决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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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柴荣，山西山阴人，法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律师。
近年来出版学术专著3部，在《法学研究》、《法学家》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30余篇。
曾获“第一届中国法律文化优秀成果奖”等多项法律研究成果奖。
现主持教育部、民政部等多项部级法学课题。
l994年至今兼职从事法律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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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篇 法律政策解读  实体法编  一、综合    ◆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2009年8月27日）    ◆
司法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      
（1988年4月2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通知      （2008年2月4日）  二、
物权    ◆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2007年3月16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      （1995年6
月30日）    ◆司法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物业服务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09年5月15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      （2009年5月14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2000年12月8日）  三、合同    ◆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1999年3月15日）    ◆司法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      （1999年l2月19日）      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2009年4月24日）    ◆公报
案例      郭景忠诉天泰公司、蓝星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  四、婚姻家庭    1．婚姻      ◆法律        中华人民
共和国婚姻法        （2001年4月28日）      ◆行政法规        婚姻登记条例        （2003年8月8日）      ◆司法
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        （2001年12月24
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2003年12月25
日）    ⋯⋯  程序法篇下篇 文书范本  民事类  合同类  知识产权类  诉讼仲裁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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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合同法》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有哪些？
与该条有何不同？
如何适用？
　　《合同法》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为：（1）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
；（2）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3）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4）损害社会
公共利益；（5）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合同法》同时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
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
　　由此可见：（1）因欺诈、胁迫而签订的合同原则上为可变更、可撤销的合同，只有损害国家利
益的才为无效合同；（2）乘人之危的合同不再是无效合同；（3）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超出其行为能
力范围订立的合同，不再是无效合同。
　　须注意，在合同领域内，《合同法》优先于《民法通则》而适用。
第五十九条【可变更、可撤销的民事行为】下列民事行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关予以
变更或者撤销：（一）行为人对行为内容有重大误解的；一（二）显失公平的。
被撤销的民事行为从行为开始无效。
　　重大误解：行为人因对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和数量等的错误认
识，使行为的后果与自己的意思相悖，并造成较大损失的，可以认定为重大误解。
　　显失公平：一方当事人利用优势或者利用对方没有经验，致使双方的权利与义务明显违反公平、
等价有偿原则的，可以认定为显失公平。
　　可变更、可撤销的民事行为，是指已经成立的民事行为因欠缺民事法律行为的非根本性有效条件
，法律并不使之绝对无效，而是赋予表意人变更、撤销权的民事行为。
　　可变更、可撤销民事行为从成立时具备民事行为的生效要件，具有法律效力，但其法律效力具有
相对性，即允许当事人变更或撤销。
权利人表示永不行使变更权或撤销权，或变更权、撤销权超过除斥期间而消灭的，该民事法律行为变
为确定有效的民事法律行为；权利人依法行使变更权或者撤销权，民事行为经变更或撤销后，其效力
溯及到民事行为成立时，即撤销使其无效的，自始无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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